湘鄂赣三省十县建立流浪乞讨联合救助管理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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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湘鄂赣三省十县流浪乞讨救助管理机制首次联席会议在江西省修水县召开。平江县民政局是湖南省唯一应邀参加会议的单位，其他参加会议的分别是湖北省的通城县、崇阳县、通山县，江西省的修水县、武宁县、靖安县、奉新县、宜丰县、铜鼓县。各单位根据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当前政策依据，畅谈了各自的发展情况，特色之处和当前浪浪乞讨人员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后段的工作设想，共同签订了《湘鄂赣三省十县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机制意见》。会议形成了三个共识：一是组建班子。成立湘鄂赣三省十县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机制协调领导小组，召集人为各县民政局组长，协调人为各县民政局分管领导，成员为各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救助站站长及相关人员；二是搭建平台。各县民政局采取轮流坐桩的方式，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三是健全机制。1、建立救助管理工作信息共享机制；2、建立救助管理工作协查安置机制；3、建立正常救助与跑站骗站把关机制；4、建立协同联动与应急处置相结合救助机制。

湘鄂赣三省十县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加强了对包括流浪未成年人在内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了边界县之间的协作配合，及时解决了救助工作中面临的相关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热点难点问题探讨，达到了开拓救助新思路，创新救助管理新方法的目的。

                                平江县民政局

                              二0一四年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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